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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警营里的铿锵玫瑰
编者按 ：在我市公安队伍里，有这样一群身影，她们没有男性的粗犷与豪迈，

却以女性所独有的细心和耐心坚守在一线 ；她们没有男性的力量，却以坚强的毅
力，撑起了公安事业的“半边天”。她们是警营里的铿锵玫瑰，看似柔弱，却毫不逊
色。服务窗口绽放着她们为民服务的亲切笑容，刑警一线活跃着她们打击犯罪的
无畏英姿……温柔美丽的外表下，女民警们用火一般的爱心与热情，展现出“柔情
红妆爱武装、最美巾帼胜须眉”的新时期女警风采。

金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亢琼:

守护一方平安
“甘洒热血、誓言无悔，铁骨柔肠、无比

自豪！”这是金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

亢琼的肺腑之言，从警25年来，亢琼一直奋

战在刑侦、禁毒一线。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的

考验，她凭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执着，用汗

水、忠诚、坚守，换来了一方平安。

1997年参加公安工作至今，亢琼先后在

金台公安分局大案中队、技术中队、中山东路

责任区刑警队、缉毒中队工作，在异常艰苦的

工作中，她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数十年如一日

的竭诚奉献，积极践行着执法为民的崇高理

念，她时刻以男侦查员同一高度、同一标准

来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现场勘查、蹲点守

候、摸排走访、阵地控制，还是舍生忘死缉捕

罪犯、秉烛达旦讯问犯罪嫌疑人，她都身先

士卒、迎难而上，尽心竭力地把工作干实、干

全、干好、干精，大家都称她是一部工作“永动

机”。25年来，作为一名女同志，她没有喊过

苦、叫过累、抱怨过，共计参与侦破各类刑事

案件2800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200余起。

她舍“小家”、顾“大家”，带着全家对公安工作

的理解与支持投入工作之中。

从警 25 年，她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

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先后荣立个人

三等功 3次，荣获“最美宝鸡人”和“十佳最

美警察”等荣誉称号。

扶风县公安局东大街派出所民警董怡：

甘做百姓的贴心人 
入户走访、救助帮扶、调处纠纷、化解

矛盾、安全防范……她走遍了社区的大街

小巷，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她

用一腔热情倾听群众意见，尽力为群众排

忧解难。她就是扶风县公安局东大街派出

所副所长董怡，同时还负责百合警务室的

警务工作。

自 2020 年 7月负责百合社区的警务

工作以来，董怡始终以贴近群众、服务百姓、

守护平安为目标，心系社区，一心为民，将自

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社区工作之中，在平凡

的社区民警岗位上，全力维护社区安全，热

情为社区群众服务，尽职尽责，主动工作，无

私奉献，赢得了社区群众的拥戴和信赖。一

年多来，百合社区没有发生恶性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发案率逐步下降，矛盾纠纷及时化

解，基本实现了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

“没别的，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通过

这份工作能够真正为百姓解决实事，就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董怡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董怡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

使命和担当，她扎根社区解民忧，筑牢社区

防范网，积极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树立了公

安干警的良好形象。

凤翔公安分局石家营派出所民警华敏兰：

用心擦亮为民服务窗口
户籍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面窗口，群众

满意就是对户籍民警最大的褒奖。如何方便

群众办理各种业务，并让群众满意，是凤翔公

安分局石家营派出所民警华敏兰一直追寻的

目标，在户籍窗口工作多年的她不断摸索着

便民举措。

2008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华敏兰一直

从事治安管理工作，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太白到凤翔，变的是岗

位，不变的是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担任户

籍民警以来，她深知户籍室是公安机关与群

众打交道的对外窗口，每天要面对很多人，稍

有不慎就会影响公安部门的形象。于是，华敏

兰总是用亲切的话语、温暖的笑容让前来办

理业务的群众满意而归。每当有年老者、残疾

人来办事，华敏兰总是主动为他们跑上跑下，

替他们复印材料……在日常工作中，华敏兰

主动为困难群体上门办证 60 余次、上门送证

100 余次，在平凡岗位上谱写着和谐乐章。

“只要用心，总能找到工作的乐趣，把微笑

留给群众，群众才能感受到公安窗口的温度。”

这是华敏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警十余

年来，她曾多次获评“红旗户籍民警”、人民满

意民警；她所负责的户籍室也被市公安局评为

“红旗户籍室”；2021年，她获评凤翔公安分局

第二届“十大最美雍州警星”。

宝鸡中院刑一庭：

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本报讯 日前，全国妇联公

布2021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

红旗集体名单，宝鸡市中级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荣获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也是全

省法院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宝鸡中院刑一庭有14名

法官干警，其中女性9名。近年

来，该庭立足审判岗位、情牵妇

女儿童、心系贫弱群众，惩恶扬

善，定纷止争，依法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受到广泛好评。先

后荣获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先进

集体、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先进

集体、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先进集体、全省人民群众满意

的政法单位、宝鸡市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该庭女子审判团队，发挥

女性温柔细腻特长，妥善处理

每一起涉及妇女儿童权益案

件，用爱心扶助受伤害的妇女

儿童。2019年以来，共审结涉

及妇女儿童权益案件300余件，

依法维护了500余名妇女儿童

的合法权益。在办案中，这些

“铁娘子”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三年来审理各类刑事案件907

件；全力推进全市法院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办理涉黑涉恶案

件23件 288人，有力打击了犯

罪，维护社会公正。

               （陈瑾慧 慕青）

用镜头记录公正
我市检察机关积极推行认罪认罚同步录音录像工作

本报讯 “根据法律规定，

在办案区对你的案件进行认罪

认罚听取意见，并全程同步录

音录像。”3月 1日上午，扶风

县人民检察院首次对两起案件

进行认罪认罚听取意见同步录

音录像工作。近期，我市检察机

关正在全面推进此项工作，确

保认罪认罚具结过程的合法

性、自愿性、真实性。

在听取意见过程中，扶风

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向犯罪嫌

疑人、值班律师送达告知书，释

明认罪认罚的法律性质和后

果。针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的事

实、罪名、处理意见进行了充分

释法说理。犯罪嫌疑人、值班律

师对具结内容均无异议，并当

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技术人员将同步录音录像刻录

成光盘，交由检察官保管使用。

3月1日起，最高人民检察

院要求对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

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我市市县

两级检察院结合地区工作实际，

建立健全工作协同、规范流程

等方面机制，确保同录工作顺

利开展。今年前两个月，岐山县

人民检察院、陈仓区人民检察

院作为试点单位，已对3起认

罪认罚案件开展同录工作，取

得良好效果。目前是试运行阶

段，各县区检察院正在不断分

析问题，总结经验，完善机制，致

力推动同录工作走深走实，着力

提高认罪认罚案件办案质效。

全市首例！
环境损害赔偿可协议解决

本报讯 我市某公司排放

水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令

人意外的是，该公司没有收到

“罚单”，反而等来了相关职能部

门的一纸“协议”，该协议近日还

被渭滨区人民法院裁定有效。据

悉，这是全市首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该案是一起非法排放水

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适用磋

商制度追究环境侵权人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件。

2022年 1月 19日，宝鸡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中心与

宝鸡某公司针对该公司超标排

放水污染物，导致地下水、土壤

受到污染异地修复赔偿问题签

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协议内容规定，宝鸡某公司赔

偿异地修复资金共计119万元，

分两期支付。该款项将在第三

方机构的监管下用于环境污染

修复工作。2022年 1月 20日，

双方就上述协议共同向渭滨区

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同日，

渭滨区人民法院将上述协议内

容向社会发布公告，30日公告

期内未收到异议。

渭滨区人民法院审查认

为，赔偿权利人宝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中心与赔

偿义务人宝鸡某公司达成的赔

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

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

性规定，不存在损害国家、社会

利益情形，故依法作出司法确

认裁定书，确认协议有效，赋予

强制执行力。

买房被骗，就应该搬出去？
本报讯 近日，电视剧《人

世间》热播，受到了观众的广泛

好评。剧中，周家次子周秉昆买

房“被骗”，被迫搬出。而如今时

代变迁，遭遇买房骗局，是否要

搬出呢？看看《民法典》是如何

规定的。

在该剧集中，周秉昆从自

称是房主的人手中购买了一套

房屋，支付了相应购房款，并在

房屋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但在

居住多年后，却突然被告知卖房

人并非实际房主，房管部门也称

当时帮他办理登记的人员也是

临时帮忙的，最终周家人无奈地

搬出了其购买的房屋。

那么，如果与无处分权人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具

有法律上的效力呢？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

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

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

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

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

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

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

人。因此，如果购房人签订合同

时对卖房人无权处分房屋并不

知情，基于此向卖房人支付了

合理的对价，也去房屋管理部

门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那便

符合了法律意义上的善意取

得，可以依法取得房屋的所有

权，不必因此从房屋中搬出。而

就房屋原产权人而言，其只能

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亢琼和同事们探讨案情

董怡在小区走访居民，采集社情民意。

华敏兰上门为群众送身份证


